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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紫金县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
管理办法》解读

2025 年 11 月 28 日，紫金县人民政府印发《紫金县机关

事业单位编外人员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管理办法》），

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现就有关内容解读如下：

一、制定背景

（一）贯彻落实党政机构改革关于原则不增、逐步消化

编外人员要求，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全县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编

外人员聘用管理，严控行政成本，提高行政效率。

（二）明确紫金县编外人员的管理原则和责任主体。

（三）规范紫金县编外人员招聘程序和退出机制。

（四）控制紫金县编外人员队伍规模、统一薪酬待遇标

准。

（五）保障紫金县编外人员的合法权益，提高编外人员

队伍的稳定性和积极性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

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》《广东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进一步规范劳务派遣管理的指导意见》

（粤人社规〔2020〕43 号）、《河源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河

源 市 市 直 机 关 事 业 单 位 编 外 人 员 管 理 办 法 的 通 知 》 （ 河 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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〔2020〕25 号）等。

三、采纳意见情况

《管理办法》已征求紫金县各机关事业单位及各镇人民

政府的意见建议，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共收到 2 条意见，

其中采纳 2 条。

四、目标任务

《管理办法》的出台旨在实现以下目标：

规范管理秩序：建立系统、清晰、可操作的编外聘用人

员管理体系，明确管理责任主体和规范内容，理顺用工关系。

控制规模成本：通过固化额数、清理存数、规范增量，

逐步将编外聘用人员数量控制在合理、必要的范围内，节约

财政资金。

提升用人效能：优化编外人员队伍结构，将人员配置到

真正需要的辅助性、服务性岗位，提升整体工作效能和服务

质量。

保障合法权益：依法落实编外聘用人员的合同签订、薪

酬支付、社会保险等权益，构建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。

防范管理风险：堵塞管理漏洞，杜绝违规用工、“吃空

饷”等现象，降低单位用人风险和廉政风险。

五、框架和主要内容

本《管理办法》共九章二十九条。内容与当前文件相比，

主要有以下六方面的变化。

（一）管理范围调整。编外人员的定义范围由“县机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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事业单位、参公事业单位和公益一类事业单位”调整为“全

县机关事业单位”。把紫金县各镇人民政府及公益二类事业

单位纳入管理范围，有利于编外人员的规范管理。

（二）人员类别调整。编外人员类别由“普通类、专业

技术类、执法辅助类”调整为“普通类、专技执法辅助类、

其他类”，同时按照经费供给渠道进行了分类定义。合并后

专技执法辅助类的薪酬待遇计划按照原执法辅助类待遇执行，

相当于提升了原专业技术类编外人员的薪酬待遇。

（三）从紧控制规模。新《管理办法》对“控制规模，

核定指标”“严格审批，加强监管”等要求进行再次明确，

原则上按照单位总编制数核定各机关事业单位编外人员指标；

公安、应急等特殊行业编外人员指标另行核定；国家、省和

市另有文件规定的从其规定。可面向市场采用服务外包形式

解决的事项不予核定编外人员。已配备县财政预算内编外人

员的县直机关事业单位不得申请配备单位自筹经费编外人员。

（四）从严加强管理。新《管理办法》明确了编外人员

管理主体，要求建立健全编外人员管理制度，加强编外人员

的日常管理和岗位考核。增加规范编外人员变更报备要求，

实行编外人员信息动态管理。对单位保障经费聘请编外人员

的薪酬标准提出要求。机关事业单位原则上不得使用劳务派

遣工，也不得以政府购买服务名义使用劳务派遣工。

（五）招聘方式调整。编外人员招聘工作由“在县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指导下，由各主管部门组织实施”改为“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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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根据工作实际集中组织开展”，且招

聘条件增加了个人征信要求。有利于促进编外人员招聘的规

范性和招聘工作的公开、公平、公正。

（六）健全退出机制。新《管理办法》增加退出机制，

主要内容有离职流程、九种可予以辞退的相应情形以及退休

说明。

六、适用范围

本《管理办法》适用紫金县机关事业单位以及各镇人民

政府中不列入编制管理、不纳入财政统发工资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签订劳动合同，与用人单位建立劳

动关系的劳动合同用工人员。如国家、省和市另有“编外人

员”管理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七、解读单位和解读人

解读单位：紫金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咨询电话：0762-7838692。


